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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
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民 政 厅

共青团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

宁卫发〔2023〕82号

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民政厅 团委关于印发
宁夏百千万志愿者结核病防治知识传播活动
提升行动工作方案(2023-2025年)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卫生健康委（局）、民政局、团委，宁东社会事

务局，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直属有关单位、自治区直属单位团委、

各派出团工委：

为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结核病防治工作，鼓励志愿者积极开展

结核病防治知识传播活动，进一步弘扬志愿者服务精神，持续深

入开展结核病防治知识传播活动。根据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综合

司、民政部办公厅、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、共青团中央办公厅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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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印发百千万志愿者结核病防治知识传播活动提升行动工作

方案(2023-2025年)的通知》（国疾控综传防发〔2023〕5号）要

求，自治区卫生健康委、民政厅、团委共同研究制定了《宁夏百

千万志愿者结核病防治知识传播活动提升行动工作方案

(2023-2025年)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自治区民政厅

共青团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

2023年 7月 6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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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百千万志愿者结核病防治知识
传播活动提升行动工作方案(2023-2025年)

结核病是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慢性呼吸道传染病。

为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结核病防治工作，鼓励志愿者积极

参与结核病防治知识传播，普及结核病防治核心信息，提高群众

自我防病意识，促进结核病早发现、早诊断、早治疗，2012年原

卫生部启动实施了“百千万志愿者结核病防治知识传播活动”（以

下简称“百千万活动”）。近年来，全区积极开展“百千万志愿者

结核病防治知识传播活动”，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，产

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。为持续推动该项活动深入开展，进一步扩

大宣传倡导的社会影响力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建立长期开放的志愿者活动平台，实现与国家志愿服务

相关政策和信息管理平台对接，形成自治区、地市和县（区）级

志愿者参与的结核病防治知识传播链，全面推进全区“百千万活

动”规范化、专业化、常态化，进一步提高全民结核病防治意识

和健康知识的全面普及。

二、活动时间和范围

（一）时间。2023年 6月至 2025年 3月。

（二）范围。全区范围内以县级组织为基础，在各级组织开

展志愿者宣传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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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活动内容和形式

（一）活动准备。

1.制定工作计划。各市、县（区）卫生健康委（局）和宁东

社会事务局要会同当地民政局、团委组织将“百千万活动”纳入

本级结核病防治工作计划，明确工作目标、活动内容和形式、保

障措施等内容。

2.开展社会动员。各地要积极动员社区、学校、医疗机构、

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、志愿者服务团队等参与“百千万活动”。

通过邀请有关部门和机构管理者参加宣教活动、组织协调会议、

交流互访等形式，建立健全沟通机制，推广志愿宣传理念，持续

动员更多志愿者参与到活动中来。

3.加强媒体合作。各地要充分发挥各类媒体、尤其是新媒体

的传播和倡导作用，大力宣传报道志愿者活动，普及结核病防治

知识。

（二）志愿者招募和管理。

1.志愿者基本条件。

（1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热心公益事业，自愿开展结核病防

治知识传播公益活动的各界人士；

（2）能够正确阅读和理解结核病防治核心信息、知识要点和

相关健康知识；

（3）具备相应民事行为能力以及与其从事的志愿服务相适

应的知识、技能和身体条件，能够对自己的认知和行为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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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志愿者招募和管理。各级民政部门和卫生健康部门负责本

级志愿者招募和管理,积极探索志愿者管理新模式，推进新一轮志

愿者发动和管理工作。各地要依托中国志愿服务网做好志愿者招

募、志愿服务团队管理、志愿服务项目发布、志愿服务记录和证

明出具等工作，不断提升志愿者管理信息化、规范化水平。各地

要按照《志愿服务条例》及相关政策要求，加强对“百千万活动”

志愿者的规范管理。

（三）志愿者培训和技术指导。自治区第四人民医院要牵头

对各级疾控机构、定点医疗机构、健康教育机构相关人员和“百

千万活动”志愿者开展培训，重点培训结核病防治核心信息及知

识要点、志愿者开展活动方法、活动记录总结要求等内容。各市、

县（区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要定期组织对本级“百千万活动”志

愿者和相关人员开展轮训，不断提升志愿者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。

自治区第四人民医院要为各地培训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业务指

导，各地要积极组织志愿者开展经验分享和交流活动。

（四）志愿者活动形式和内容。

1.各级卫生健康部门和宁东社会事务局要组织定点医疗机

构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、健康教育机构定期组织本级志愿者开展

结核病知识传播活动。各地要结合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主题宣传活

动、义诊活动志愿宣传、新生入学体检宣传、机关企事业单位入

职宣传、大型赛事（活动）与公益宣传、义工宣传、“三下乡”活

动宣传，以及其他各类有利于健康知识传播的活动等，创新活动



- 6 -

形式，拓展活动范围，不断提升宣传效果。

2.各级共青团组织要结合工作实际，与属地学校建立学生志

愿者假期社会实践机制，积极发动青年学生志愿者利用社团活动、

假期和社会实践等机会，深入校园、社区、机关、企事业单位等

开展宣传活动。

3.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尤其是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和基

层医疗卫生机构要积极组织发动医疗卫生人员开展传播活动，指

导其在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过程中开展结核病防治知识宣传

教育。

4.各地要充分利用“中国志愿服务网”信息管理平台，有计

划、有组织地发布志愿服务项目，及时引导志愿者报名参加，进

一步提升志愿服务信息化、规范化水平。

四、活动总结和评估

（一）各市、县（区）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宁东社会事务局

要会同民政、团委等部门对本级“百千万活动”开展情况进行年

度总结，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负责对全区“百千万活动”开展情况

进行总结。总结内容主要包括志愿者队伍建立情况、志愿者工作

保障情况、志愿者活动开展情况、活动效果评价等。各地要注重

总结本地活动的特色和亮点，推荐真实、感人事迹作为案例开展

经验交流，广泛宣传，积极推广。

（二）各市、县（区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自治区第四人民

医院每年要对本级志愿者团体和个人参与活动情况进行评估，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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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包括年度内开展志愿宣传活动的形式、规模、频次、覆盖人群、

媒体传播、效果等，及时收集遴选有创新、有特色、有实效和有

感染力的案例，并逐级报送活动评估情况。

（三）各地、各有关单位要全面、准确、及时收集整理本地

区和本单位志愿活动相关资料并做好保存工作。

五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工作职责。自治区卫生健康委、自治区民政厅、自治

区团委负责活动的总体组织协调，自治区第四人民医院负责全区

“百千万活动”的具体组织实施，开展全区培训和技术指导、督

导检查、宣传材料编发发放、信息收集上报、总结评估等。各市、

县（区）卫生健康委（局）、民政局、团委负责本级活动的组织协

调。各市、县（区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本级“百千万活动”

的具体组织实施，及时组织开展培训和技术指导、督导和总结评

估、信息收集和分析整理、活动交流和推广等。

（二）经费保障。各级卫生健康部门、共青团组织要将“百

千万活动”经费纳入本地区传染病防治、志愿者活动工作统筹考

虑，积极予以支持。

（三）材料报送。每年1月15日前，各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

要将上一年活动总结、典型案例等材料，经市级卫生健康行政部

门审核后，报送至自治区第四人民医院。自治区第四人民医院负

责总结全区“百千万活动”开展情况，并按照要求报送自治区卫

生健康委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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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自治区第四人民医院（自治区结核病防治所）

龚邵明

联系电话：0951-2028278

电子邮箱：nxtbxj@163.com

地 址：宁夏银川市西夏区北京西路713号(邮编750021)

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7月 6日印发

mailto:nxtbxj@163.com

